东莞市金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审查原则
各债权人：
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拟定了审查债权的若干原则，并依此原则对各债权申报进行了初步审核。具体确认原则如下：
1、债权申报须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并需提交原件给破产管理人予以核对。凡属证据不足的，均不予确认。

2、债权申报应是在破产程序法定期限内合法、有效的申报。

3、申报的债权必须是在诉讼时效内或者尚未丧失申请强制执行权的债权。凡超过诉讼时效或执行时效的，又无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证据，因法律对其不予保护，故不予确认。

4、申报人未申报应付利息和违约金的，推定其放弃申报利息和违约金。

5、申报人在填写债权申报材料时，如未特别注明申报债权的性质类型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债权、担保债权、税款债权、社保债权、普通债权），则默认推定其申报的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

6、债权申报的所有金额均计算至破产受理日的前一日即2025年7月1日，破产受理日（2025年7月2日）当天产生的金额不予计算。

（1）未约定利息又向管理人申报利息的，管理人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 LPR）的标

准计算利息金额；

约定了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或其他费用的：①民间借贷案件中总计超过一年期LPR四倍的为约定过高，管理人按照一年期LPR的四倍予以计算；②买卖合同案件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超过一年期LPR的1.95倍（2019年8月20日前的按照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一年期LPR的1.95倍），且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损失的，视为违约金和其他费用约定过高【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再380号】，管理人按照一年期 LPR的1.95倍予以计算。

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LPR计算的，则每年按360天计算，在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LPR发生变动的，分段计算。

债权申报涉及外汇的，汇率折算以破产申请受理日市场汇率中间价为准。

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

9、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2019年3月28日已实施），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对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均不予确认。

10、除有生效且未丧失强制执行力的判决书或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确认外，债务人承担责任的定金罚则不再适用。

11、凡属同一债权的，不得重复申报。

12、凡破产管理人通知债权人补交证据的，债权人应及时提交，未提交的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东莞市金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7月21日


